
减免税申请手续

减免税政策是国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单位和个人而实

施的一项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单位在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

的同时，要珍惜这一权利，依法申请、使用、保管和处置减

免税货物，并承担相应义务。

为方便企业、单位了解海关关于减免税货物的申办和监

管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对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关于申请手续

（一）申请流程:申请单位项目备案预录---海关项目备案审

核---申请单位减免税审批预录---海关减免税审批----海关出

具《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报关进口。

减免税备案、减免税审批和减免税后续管理中的相关审批事

项实行三级审批作业制度。

（二）申请时限：除另有规定外，项目单位应在货物进出口

15 天前，持齐全有效单证向海关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审

批手续。

（三）受理时限: 海关受理备案申请和减免税审批申请，在

单证齐全有效和电脑数据无疑义的情况下，应分别在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如果该申请须由所在地主管海关上报直属海

关审批，直属海关在接到有效的单证及电脑数据之日起 5个工作

日内做出批复。特殊情况除外。

（四）申请材料: 减免税项目备案、审批所需单证，详见附

件。



（五）减免税备案手续

1项目单位在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审批手续之前，应

当向主管海关申请进行减免税备案。海关对申请享受减免税优惠

政策的项目单位进行资格确认，对项目是否符合减免税政策要求

进行审核，确定项目的减免税额度等事项。

2项目单位申请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时，应当填写《减免税

备案申请表》，并向海关提交齐全有效的备案单证。

3海关对项目申请单位的主体资格和项目的资格进行形式审

核。海关收到项目单位的减免税备案申请后进行审核。海关重点

审核申请备案提交的单证是否齐全、有效，申请填报规范的，受

理申请并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

审批决定。申请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海关应当在收

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之项目单位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

4项目单位因故需变更备案内容的，应向主管海关递交书面

申请说明原因，并提交按规定需项目审批部门出具的意见，经海

关审核后予以办理变更手续。

项目单位因故需撤销或停止执行的减免税项目，应向主管海

关递交书面申请说明原因，并提交按规定需项目审批部门出具的

意见，经海关审核后予以办理作废手续。

（六）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审批手续

1项目单位应当在货物进出口前，填写《进出口货物征免税



申请表》，并持齐全有效单证向主管海关申请办理进出口货物减

免税审批手续。未在货物进出口前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审批手

续，视作自动放弃其有关货物的减免税资格，海关应当不予办理

其有关货物的减免税手续。

2海关在受理进出口货物减免税手续前，审核所提交单证是

否齐全、有效，各项数据填报是否规范，项目资金来源是否影响

减免税货物的所有权。

海关受理项目单位申请后，审核申请减免税货物是否符

合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规定，是否为不予免税商品，是否在减

免税额度内，经审核无误后予以签发《征免税证明》，除另有

规定外，有效期不超过半年。

3项目单位因故需变更已签发的《征免税证明》中可直接变

更的栏目的，应当向主管海关提出书面申请，海关审核同意后予

以变更；

因故需变更其他栏目或作废已签发的《征免税证明》的，应

向主管海关递交书面申请，海关审核同意后予以变更或作废，并

收回作废的《征免税证明》。

项目单位不慎遗失已签发的《征免税证明》且需重新办

理的，应向主管海关递交书面申请，海关审核同意并经核实

《征免税证明》的使用情况后，应及时将尚未使用的原《征

免税证明》的电子数据予以作废，并重新签发《征免税证明》。

（七）减免税货物的税款退还和担保



1 按照规定可予减免税的货物已征收税款的，并且项目单位

在货物进出口前，按照规定持有关文件向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批手

续，项目单位可在货物实际进出口之日起 3个月内持《征免税证

明》、主管海关出具的货物进口前受理减免税审批申请的书面证

明及其它有关单证向海关申请退税。

2正在海关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过程中，进出口货物已经到

达港口，项目单位向海关申请先放行货物的，可凭主管海关出具

的正在办理减免税审批手续的书面证明和足额税款担保向海关

申请办理税款担保放行手续。税款担保期限一般不超过 6个月。

项目单位不能提交主管海关出具的正在办理减免税审批手

续的书面证明的，现场海关应当予以照章征税放行。

（八）减免税货物结转手续

项目单位因故需将海关监管年限内的进口减免税货物转

让的，须事先持有关单证向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结转或

补税手续。减免税货物结转手续按以下要求办理：

1转出减免税货物的项目单位事先向转出地海关提出申请，

转出地海关审核同意后，由其所在的直属海关向转入地直属海关

发送《某某海关减免税进口货物结转联系函》。

2转入减免税货物的项目单位按照办理进口货物减免税申请

要求，向转入地海关申请办理转入手续。转入地海关审核无误后

签发《征免税证明》，并由转入地直属海关将联系函回执联发回

转出地直属海关。



3 转出、转入减免税货物的项目单位分别向转出、转入地海

关办理减免税货物的出、进口形式报关手续。

4转出地海关凭《某某海关减免税进口货物结转联系函》回

执联和结转出口报关单办理已结转减免税货物结案手续。

5转出、转入地直属海关应加强联系配合，由转入地海关对

结转设备继续实施后续监管。

除另有规定外，转出地、转入地海关分别指转出减免税货物

的项目单位所在地海关和转入减免税货物的项目单位所在地海

关。

转出地直属海关与原审批海关不是同一个直属海关的，转出

地海关应及时将减免税货物结转手续办理情况书面通知原审批

海关。

项目单位因故需将海关监管年限内的进口减免税货物转让

给其他不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资格的项目单位，须事先向其主管

海关申请办理减免税货物补缴税款和解除监管手续。

项目单位将其进口减免税货物转让的，其减免税额度不予恢

复。设备转入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货物成交价格扣减项目减免税

额度，设备监管期限连续计算。

（九）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申请手续

1项目单位以海关监管期内的特定减免税货物向国内外金融

机构作贷款抵押的，须事先持有关单证向主管海关书面申请，经

核准后方可办理贷款抵押手续。对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特定减



免税货物不得用于抵押货款地。

2特定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限于向中国境内金融机构或境外

金融机构。项目单位不得以特定减免税货物向除金融机构以外的

其他法人、团体或公民设定抵押。

境内金融机构系指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并经主管机关批准

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

财务公司等）。

境内金融机构包括内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其中“外

资金融机构”系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

例》，经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和营业的含有外国资本的金融机构，

具体包括：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外国银行在中国

境内的分行、外国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中国境内合

资经营的银行、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财务公司、外国

的金融机构同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中国境内合资经营的财务公司

等。

3抵押贷款数额与特定减免税货物（抵押物）应缴税款之和，

应当小于该特定减免税货物（抵押物）的实际价值；该特定减免

税货物（抵押物）的实际价值以海关估价为准。

4当抵押贷款无法清偿时，需要以监管期内的特定减免税货

物（抵押物）折（变）价抵偿贷款时，项目单位应先办理税款担

保转税手续；已签署海关、金融机构和项目单位三方书面协议的，

项目单位（抵押人）或金融机构（抵押权人）应当先从抵押物的



折（变）价款中优先偿付税款后，剩余部分再清偿贷款。

（十）减免税货物的退运出口

项目单位因故需将尚在海关监管期内的减免税进口货物退

运出境的，须事先持有关单证报主管海关核准。

货物退运出口后项目单位持凭出口报关单向主管海关办理

原减免税进口货物结案手续，减免税额度不予恢复。

申办减免税手续所需单证

一、项目备案：

（一）无偿援助（征免性质代码 201，下同）

1.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的赠送函或含有减免税条款的协定、协

议、国际条约；

2. 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委托书或外国驻我国大使馆、国际组

织驻中国代表处的证明函；

3.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赠送及我国履行国际条约进口物

资证明》和进口物资清单；

4. 受赠单位或项目执行单位的法人证书；

5.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6.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二）科教用品（401）

1. 上级主管部门对申请的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批准成立文

件；



2. 《银行开户代码证书》复印件或开户行出具的申请单位在该

行开有独立帐户的证明原件；

3. 《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书》；

4. 《申请进口科教用品登记手册》；

5.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6.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三）国内投资项目（403、412 及 789 中的国内投资基建、技

改）

1.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结转项目提供“技

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

2.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3.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四）重大项目（406）

1. 海关总署下达的享受税收优惠重大项目清单；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

3.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五）残疾人（413）



1. 民政部或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审核签章的《残疾人专用品进口

证明书》及《残疾人专用品清单》，部分残疾人专用品凭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民政部门或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有关即可；

2. 进口合同或境外捐赠的正本复印件；

3. 民政部或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直属企事业单位或所属福利机

构、假肢厂、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及康复机构的法人单位证书；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六）远洋渔业（417）

1. 农业部远洋渔业企业资格证书；

2. 远洋渔船登记表；

3.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农业部批准从事远洋捞作业的有效批件；

5. 项目单位法人的印章印模；

6.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7.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七）洋船舶及设备部件（420）

1. 《远洋渔业企业进口金枪渔船(含二手船)减免税办理证》；

2. 《国内建造远洋渔船进口关键设备和部件减免税办理证》；

3. 《国内建造远洋渔船进口关键设备和部件减免税通知单》；

4.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6.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八）内销远洋船舶及设备部件(421)

1. 项目确认证明

2. 进口设备清单

3.《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4.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九）集成电路（422）

1. 项目确认证明；

2. 进口设备清单；

3.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4.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海上石油（606）陆地石油（608）

1. 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文件；

2. 《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特定减免税批准单》（进口设备零部

件及管材等需提供）；

3.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4.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一）边境小额（506）

1. 商务部核准的经营企业名单；

2.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 进出口经营权批准证书；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二）外商投资项目（601、602、603 及 789 中的外商投资）

1.《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结转项目不需提供）；

2. 商务部门的批准项目设立文件；

3. 商务部门核发的外商（或港澳台侨胞）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4.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 项目单位合同、章程；

6.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7.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三）贷款项目（609）

1.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2. 《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结转项目提供《贷

款证明书》）；

3.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文件；

4. 贷款证明书；

5.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四）贷款中标（611）

1. 信息产业部或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发的《国际中标设备进口国

内不能生产的零部件证明书》

2. 《国家评标委员会审议评标结果通知》

3. 《中标通知书》



4.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5.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6.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五）自有资金（799）

1.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2. 《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备件证明》或《技

术改造项目确认登记证明》；

3. 有关部门批准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技术及配备件清单；

4. 商务部门核发的外商（或港澳台侨胞）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5.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合同章程；

6. “产品出口型”或“技术先进型”企业需出具“产品出口型

企业”或“技术先进型企业”证书的复印件

7. 外商投资设立的研究开发中心需出具《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

心项目确认书》原件及设备清单；

8. 《外商投资企业设备更新或技术改造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同

类设备证明》（需进口属于《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

目录》内商品的需提供）；

9.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六）救灾捐赠（801）

1.《接受境外救灾捐赠物资进口证明》；

2.《救灾捐赠物资清单》；

3. 境外捐赠函正本（复印件）；



4.《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十七）扶贫、慈善捐赠（802）

1. 《政府部门或社会团体接受境外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进口

证明》及《捐赠物资分配使用清单》；

2. 境外捐赠函正本及中文翻译件；

3. 形式发票；

4.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申请表》；

5.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单证。

二、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审批

1. 《进出口货物征免税申请表》；

2. 进出口发票、合同；

3. 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单证（如装箱单、说明书等）。

三、后续管理

（一）异地监管单证：

1. 异地监管申请书及货物清单；

2.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项目单位与分支机构的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 海关认为需要的其他单证。

（二）减免税货物的转让

1. 减免税进口货物转让申请书及货物清单；

2. 双方转让协议或合同



3. 海关认为需要的其他单证。

（三）减免税货物退运出口

1. 退运申请书及货物清单；

2. 原《征免税证明》（复印件）；

3.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海关认为需要的其他单证。

（四）减免税货物解除监管

1. 解除监管申请书及货物清单；

2. 原减免税进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原《征免税证明》（复

印件）；

3. 项目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 海关认为需要的其它单证。

（五）减免税货物贷款抵押

1. 贷款抵押申请及货物清单；

2. 原《进口货物报关单》、《征免税证明》及随附单证；

3. 应缴税款的等额保证金，或境内金融机构的税款担保，或项

目单位与金融机构签署的《特定减免税贷款抵押“三方”协议书》

（仅适用于向国内金融机构贷款抵押）；

4. 项目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代码证书；

5. 金融机构注册证明；

6. 海关认为需要的其他单证。


